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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税收征收管理法

序号 考点 考频

考点一 税务管理 ★

考点二 税款征收 ★

考点三 纳税担保和抵押 ★

2020《税法》高频考点：税务管理

我们一起来学习 2020 年《税法》高频考点：税务管理。本考点属于《税法》第十三章税

收征收管理法第二节税务管理的内容。

【内容导航】：

1.变更、注销税务登记

2..纳税申报管理

【考频分析】：

考频：★

复习程度：熟悉本考点，注意客观题的考查。

【高频考点】：税务管理

（一）变更、注销税务登记

1.纳税人已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变更登记的，应当自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变更登记之日起

3 0 日内，向原税务登记机关如实提供下列证件、资料，申报办理变更税务登记。

（1）工商登记变更表及工商营业执照。

（2）纳税人变更登记内容的有关证明文件。

（3）税务机关发放的原税务登记证件（登记证正、副本和登记表等）。

（4）其他有关资料。

2.注销税务登记的适用范围

（1）纳税人发生解散、破产、撤销以及其他情形，依法终止纳税义务的，应当在向工商行

政管理机关或者其他机关办理注销登记前，持有关证件和资料向原税务登记机关申报办理注

销税务登记。

（2）纳税人被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或者被其他机关予以撤销登记的，应当自营

业执照被吊销或者被撤销登记之日起 15 日内，向原税务登记机关申报办理注销税务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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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纳税人因住所、经营地点变动，涉及改变税务登记机关的，应当在向工商行政管理机

关或者其他机关申请办理变更、注销登记前，或者住所、经营地点变动前，持有关证件和资

料，向原税务登记机关申报办理注销税务登记，并自注销税务登记之日起 30 日内向迁达地

税务机关申报办理税务登记。

（4）境外企业在中国境内承包建筑、安装、装配、勘探工程和提供劳务的，应当在项目完

工、离开中国境内前 15 日内，持有关证件和资料，向原税务登记机关申报办理注销税务登

记。

（二）纳税申报管理

1.纳税申报的对象

包括在纳税期内没有应纳税款的纳税人：享受减税、免税待遇的纳税人。

2.纳税申报的期限——两种期限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3.纳税申报方式：直接申报、邮寄申报、数据电文

除上述方式外，实行定期定额缴纳税款的纳税人，可以实行简易申报、简并征期等申报纳税

方式。

4.延期申报管理：纳税人因有特殊情况，不能按期进行纳税申报的，经县以上税务机关核准，

可以延期申报。

经核准延期办理纳税申报的，应当在纳税期内按照上期实际缴纳的税额或者税务机关核定的

税额预缴税款，并在核准的延期内办理纳税结算。

2020《税法》高频考点：税款征收

我们一起来学习 2020 年《税法》高频考点：税款征收。本考点属于《税法》第十三章税

收征收管理法第三节税款征收的内容。

【内容导航】：

1.税款征收原则

2.税款征收方式

3.税款征收制度

【考频分析】：

考频：★

复习程度：熟悉本考点，注意客观题的考查。

【高频考点】：税款征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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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税款征收原则——共 7 项，重点是税款优先的原则

具体有三优先

1.税收优先于无担保债权。

2.纳税人发生欠税在前的，税收优先于抵押权、质权和留置权的执行。

纳税人欠缴的税款发生在纳税人以其财产设定抵押、质押或者纳税人的财产被留置之前

的，税收应当先于抵押权、质权、留置权执行。

3.税收优先于罚款、没收非法所得。

纳税人欠缴税款，同时又被行政机关决定处以罚款、没收违法所得，税收优先于罚款、

没收违法所得。

（二）税款征收方式

注意：不同方式适用的纳税人

1.查账征收；2.查定征收；3.查验征收；4.定期定额征收；5.委托代征税款；6.邮寄纳税；7.

其他方式

（三）税款征收制度

重点关注以下几项：

1.延期缴纳税款制度

纳税人因有特殊困难，不能按期缴纳税款的，经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

局批准，可以延期缴纳税款，但最长不得超过 3 个月。

2.税收滞纳金征收制度

纳税人未按照规定期限缴纳税款的，扣缴义务人未按照规定期限解缴税款的，税务机关除责

令限期缴纳外，从滞纳税款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万分之五的滞纳金。

3.税收保全措施

（1）税收保全措施的两种主要形式：

①书面通知纳税人开户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冻结纳税人的金额相当于应纳税款的存款。

②扣押、查封纳税人的价值相当于应纳税款的商品、货物或其他财产。

（2）税收保全措施的适用范围——仅限于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不包括非从事生产、

经营的纳税人，也不包括扣缴义务人和纳税担保人。

（3）税收保全措施的前提是：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有逃避纳税义务的行为

采取税收保全措施时，应符合下列两个条件：

①纳税人有逃避纳税义务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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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必须是在规定的纳税期之前和责令期限缴纳应纳税款的期限内。

（4）税务机关扣押商品、货物或者其他财产时，必须开付收据；查封商品、货物或者其他

财产时，必须开付清单。

（5）税收保全措施期限一般不超过 6 个月；重大案件需要延长的，应当报国家税务总局批

准。

4.税收强制执行措施

（1）税收强制执行措施的两种主要形式：

①书面通知其开户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从其存款中扣缴税款；

②扣押、查封、拍卖其价值相当于应纳税款商品、货物或其他财产，以拍卖所得抵缴税款。

（2）税收保全与强制执行关系：强制执行不是税收保全的必然结果。

（3）税收强制执行措施的适用范围——不仅可以适用于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而且可以

适用于扣缴义务人和纳税担保人。

5.欠税清缴制度

措施：

（1）严格控制欠缴税款的审批权限――省、自治区、直辖市

（2）限期缴税时限

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未按照规定的期限缴纳或者解缴税款的，纳税担

保人未按照规定的期限缴纳所担保的税款的，由税务机关发出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责令缴

纳或者解缴税款的最长期限不得超过 15 日。

6.税款的退还和追征制度

情形 原因 处理

税款的退还

（纳税人多缴

纳税款）

——

税务机关发现后应当立即退还（无限期）

纳税人自结算缴纳税款之日起 3 年内发现的，可以向税

务机关要求退还多缴纳的税款并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

息，税务机关及时查实后应当立即退还

税款的追征

（纳税人少缴

税 务 机 关责

任

税务机关在 3 年内可要求纳税人、扣缴义务人补缴税款，

但是不得加收滞纳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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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税款） 纳税人、扣缴

义 务 人 计算

失误

税务机关在 3 年内可以追征税款、滞纳金；有特殊情况

的追征期可以延长到 5 年

纳税人偷税、

抗税、骗税

税务机关无限期追征其未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或

者骗取的税款

2020《税法》高频考点：纳税担保和抵押

我们一起来学习 2020 年《税法》高频考点：纳税担保和抵押。本考点属于《税法》第十

三章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节纳税担保和抵押的内容。

【内容导航】：

1.纳税保证

2.纳税抵押

3.纳税质押

【考频分析】：

考频：★

复习程度：熟悉本考点，注意客观题的考查。

【高频考点】：纳税担保试行办法

（一）纳税保证

重点关注以下几点：

1.不得作为纳税保证人的情形（具体参见教材）。

2.保证期间为纳税人应缴纳税款期限届满之日起 60 日内，即税务机关自纳税人应缴纳税款

的期限届满之日起 60 日内有权要求纳税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缴纳税款、滞纳金。

履行保证责任的期限为 15 日，即纳税保证人应当自收到税务机关的纳税通知书之日起 15

日内履行保证责任，缴纳税款及滞纳金。

（二）纳税抵押

可以抵押的财产和不得抵押的财产范围（具体参见教材）。

（三）纳税质押

纳税人逾期未缴清税款及滞纳金的，税务机关有权依法处置该动产或权利凭证以抵缴税款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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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纳金。纳税质押分为动产质押和权利质押。

查看更多注会考试政策，请进入中华会计网校注册会计师考试栏目进行查看>>

扫码获得更多注会备考干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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